
交通运输部关于试点实施有关中资非五

星旗船舶沿海捎带政策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上海、天津、福建、广东、浙江等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关于开展中资非五星旗船舶沿海捎带业务试点和国务院关于“放管服”

改革有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注册在境内的中资航运公司可利用其全资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国际航

行船舶，经营以上述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港口为国际中转港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

在国内沿海对外开放港口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港口之间的捎带业务。从事上述

业务时，应向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相关备案办理程序见附件。 

二、除依照本公告备案和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告 2021 年第 72 号等批准开展

沿海捎带业务的船舶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国内水路运输

管理条例》，其他非五星旗船舶不得开展沿海捎带业务。 

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交通运输部关于在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若

干海运政策的公告》（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5 年第 24 号）废止。 

特此公告。 

交通运输部 

2022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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